《医疗机构设置审批》办事指南
	受理事项
	医疗机构设置审批

	受理机构
	乌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	负责人
	姓名：袁志成  联系电话：0908-4622241

	承办人
	姓名：王晓艳
联系电话：0908-4622241

	办事依据
	一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；
二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；
三、《医疗机构基本标准》；
四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》；
五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》；
六、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。

	依据种类
	法律□；行政法规√；部门规章√；
地方性法规√；政府规章□；规范性文件□。

	需提交的相关文书材料目录
	一、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一份；
二、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一份；
报告包含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申请单位名称、基本情况以及申请人姓名、年龄、专业履历、身份证号码；
　　（二）所在地区的人口、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；
　　（三）所在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率；
　　（四）所在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需求分析；
　　（五）拟设医疗机构的名称、选址、功能、任务、服务半径；
　　（六）拟设医疗机构的服务方式、时间、诊疗科目和床位编制；
　　（七）拟设医疗机构的组织结构、人员配备；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（八）拟设医疗机构的仪器、设备配备；
　　（九）拟设医疗机构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的关系和影响；
　　（十）拟设医疗机构的污水、污物、粪便处理方案；
　　（十一）拟设医疗机构的通讯、供电、上下水道、消防设施情况；
　　（十二）资金来源、投资方式、投资总额、注册资金（资本）；
　　（十三）拟设医疗机构的投资预算；
　　（十四）拟设医疗机构五年内的成本效益预测分析。
 三、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一份。
　　选址报告包括以下内容：
　　（一）选址的依据；
　　（二）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；
　　（三）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、中小学校、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布局的关系；
（四）占地和建筑面积。

	办事条件
	一般条件
（1） 符合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；
（二）符合《医疗机构基本标准》；
（三）申请人可以是法人或自然人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：
　　1.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；
　　2.正在服刑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；
　　3.发生二级以上医疗事故未满5年的医务人员；
　　4.因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已被吊销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；
　　5.被吊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。

	办事程序
	现场办理流程（在乌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办理）：第一环节提交申请；第二环节材料补正，第三环节原件预审，第四环节受理，第五环节办结。

	办事时限
	法定期限30个工作日
自定期限□

	审核事项有无数量限制
	无
有

	收费
	行政许可不收取费用。

	结果告知
	办理结果以书面形式或者电话形式告知申请单位。

	办事纪律
	一、坚持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，做到办事程序公开，自觉接受企业和社会的监督
二、严格按政策把关,热情接待管理相对人，耐心细致解释有关的办事纪律|问题，积极为管理相对人提供良好的服务



附件：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


附件
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

被申请机关:
	设置单位（人）：地址：
联系人：联系方式：

	申

请

核

定

项

目
	类别

	
	名称

	
	选址

	
	所有制形式

	
	经营性质

	
	床位（牙椅）

	
	服务对象

	
	诊疗科目











	
	投资总额

	
	其他

	提交文件目录：
⑴
⑵
⑶
⑷
⑸
⑹
⑺
⑻








设置单位（人）：（章）

年月日

填写说明：1.被申请机关：填写设置审批机关；2.设置单位（人）：填写拟设医疗机构的上级主管单位或出资人；3.地址：填写设置单位(人)的法定地址，个人填写家庭地址；4.类别：按照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条填报相应类别；5.名称：填写申请的医疗机构名称；6.选址：拟设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详细地址；7.所有制形式：从下列形式中选择相应项目填报：（只能填一个）a、全民b、集体c、私人d、中外合资（合作）e、其他；8.经营性质：填写政府举办非营利性、非政府办非营利性、营利性；9.床位(牙椅)：填写拟建床位数、牙椅数以及观察床位数；10.服务对象：（只能填报一个）a、社会b、内部；11.诊疗科目：完整填写申请的一级、二级科目；12.提交文件目录：按照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求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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